


 

 
—2— 

 

东莞市“三旧”改造完善集体 
建设用地手续业务指南 

 

一、适用范围 

“三旧”改造标图建库范围内的集体经济组织自行改造和集体

经济组织与有关单位合作改造的功能改变、拆旧建新项目适用本业

务指南完善集体建设用地手续。 

二、办理依据 

（一）《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推进“三旧”改造促进节约集约用

地的若干意见》（粤府〔2009〕78 号）； 

（二）《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省国土资源厅关于“三旧”

改造工作实施意见（试行）的通知》（粤府办〔2009〕122 号）； 

（三）《广东省国土资源厅关于印发<促进我省经济稳定增长和

转型升级的国土资源保障措施>的通知》（粤国土资办公发〔2015〕

94 号）； 

（四）《东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<东莞市促进经济稳定

增长若干国土资源保障措施>的通知》（东府办〔2015〕64 号）。 

三、办理条件 

申请完善集体建设用地手续的用地需同时符合以下条件： 

（一）纳入“三旧”改造标图建库范围； 

（二）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、城乡规划和“三旧”改造专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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规划； 

（三）用地行为发生在 1987 年 1 月 1 日至 2007 年 6 月 30 日期

间，并已落实违法用地处理（含有部分 1987 年前建成使用的用地可

一并纳入上报）； 

（四）改造模式为集体经济组织自行改造或集体经济组织与有

关单位合作改造； 

（五）改造类型为功能改变或拆旧建新。 

四、办理程序 

（一）集体经济组织到镇（街）国土资源分局申请开展土地权

属地类、地籍调查，核查土地权属是否存在纠纷，填写《“三旧”改

造土地权属调查明细表》并进行公示（公示期 15 天）； 

（二）集体经济组织到镇（街）房地产管理所申请房产登记查

询，核查房屋产权是否存在纠纷，并取得房产登记查询结果； 

（三）土地权属公示期满无异议的，镇（街）国土资源分局向

市国土资源局（“三旧”专责小组）申请违法用地处罚； 

（四）违法用地处罚完成后，用地单位（一般为开发主体）填

写《“三旧”改造完善集体建设用地手续申请表》，组织相关材料报

镇（街）国土资源分局； 

（五）镇（街）国土资源分局和房地产管理所按要求对材料进

行初审，报镇人民政府（街道办事处）签署意见； 

（六）镇人民政府（街道办事处）审批同意后，镇（街）国土

资源分局将“三旧”改造完善集体建设用地手续报批材料、集体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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设用地转为国有建设用地报批材料送镇（街）“三旧”办，由镇（街）

“三旧”办连同“三旧”改造方案会审资料一并报市“三旧”办审

查； 

（七）市“三旧”办收件后，征求市国土资源局、房产管理局

等部门意见，组织相关部门进行集中会审； 

（八）会审通过后，市“三旧”办将“三旧”改造方案、《“三

旧”改造地块完善集体建设用地手续审批汇总表》、转为国有建设用

地报批材料以批次形式报市人民政府审批； 

（九）市人民政府审批同意后，市“三旧”办将《“三旧”改造

地块完善集体建设用地手续审批汇总表》及相关材料转市国土资源

局（“三旧”专责小组）编号、存档。 

五、所需办理材料 

（一）文件批复 

1．改造单元批次计划批复文件（复印件）； 

2．“三旧”改造产业类项目年度实施计划（复印件）； 

3．连片组团式改造规划前期研究报告批复（复印件，连片组团

式改造的需提供）； 

4．改造方案集中审查会议纪要（复印件，改造方案已通过审查

的需提供）。 

改造方案已通过市“三旧”办集中审查的，只需提供集中审查

会议纪要复印件；改造方案一并上报市“三旧”办审查的，相应提

供改造单元批次计划批复文件复印件、“三旧”改造产业类项目年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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实施计划复印件、连片组团式改造规划前期研究报告批复复印件。 

（二）证明资料 

1．《“三旧”改造完善集体建设用地手续申请表》； 

2．《“三旧”改造土地权属调查明细表》及其公示证明； 

3．《地籍调查表》； 

4．民主表决证明；  

5．土地、房产登记查询结果； 

6．违法用地处罚决定书及缴费凭证（复印件）； 

7．所有权证书（复印件，标出完善用地手续部分红线，标注宗

地号，国土资源分局盖章确认；已登记造册的集体土地，提供《集

体土地报批情况说明书》作为土地权属证明材料）。 

（三）图件 

1．完善用地手续红线图（1:50 数字化测量图）； 

2．标图建库红线、完善用地手续红线、违法用地处罚范围红线、

已批建设用地红线、征地红线叠加示意图（国土资源分局和测量单

位分别盖章确认）； 

3．“二调”地类图、最新变更图斑（附坐标表，标明各地类面

积）； 

4．1987 年影像图（有 1987 年前建筑物的需提供）。 

（四）材料报送要求 

1．以上报批材料一式三份，材料是原件的，加盖出具该项资料

单位的公章；材料是复印件的，加盖国土资源分局公章和核对章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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并有核对人亲笔签名； 

2．完善集体建设用地手续红线的 80 国家大地坐标系坐标文件

（txt 格式）以及以上报批材料的电子版（pdf 格式）光盘，一式一

份； 

3．填报单位必须对上报材料的真实性负责，弄虚作假或隐瞒事

实的，按有关法律法规处理。 

六、责任分工及审查要点 

（一）镇（街）国土资源分局 

负责完善集体建设用地手续申请受理、地籍调查、材料初审等

工作。 

1．审查申请材料是否齐全、真实。审查《“三旧”改造完善集

体建设用地手续申请表》中面积等数据与相关证明材料、图件内容

是否相符，图件是否符合报批规范要求。 

2．审查《地籍调查表》。审查填写内容是否规范、准确，签字

盖章是否齐全，图表数据与实地是否一致，权属界线是否存在争议。 

3．审查土地权属。查清地块权属和界址位置，掌握土地利用现

状，审查土地权属来源证明文件是否真实、有效。调查土地权属是

否存在纠纷，审查土地登记、抵押、查封等情况，并到市国土资源

局窗口出具土地登记查询结果（正在抵押或被查封的不予办理）。审

查集体土地所有权的主体及内容，对已登记造册的集体土地报批，

提供《集体土地报批情况说明书》作为土地权属证明材料，不用提

供《集体土地所有权证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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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．审查完善集体建设用地手续的用地是否全部在标图建库范围

内，是否已落实违法用地处罚。 

5．审查土地利用现状与“二调”图斑和最新土地利用现状图斑

是否相符，是否均为建设用地。 

（二）镇（街）房地产管理所 

审查地上建筑物、构筑物权属。地上有建筑物、构筑物的，审

查房产登记、抵押、查封等情况，并到房管部门出具房产登记查询

结果（正在抵押或被查封的不予办理）。用地单位与房屋所有权人不

一致，须经房屋所有权人同意完善集体建设用地手续。 

（三）有资质测绘单位 

负责土地现场测量和测绘成果资料归档、保存等工作，填写《地

籍调查表》。以土地权利人和现状用途分类划分宗地，严格按照土

地测量规范和标准，测量地块界址点的平面位置、形状及面积，绘

制测量精度较高的图件，并保证测绘成果的完整、准确。 

（四）镇（街）“三旧”办 

负责组织“三旧”改造方案的会审资料和初审，以及相关材料

的报送工作。 

（五）市“三旧”办 

负责收件，征求部门意见，牵头组织相关部门集中审查，将相

关材料以批次形式报市人民政府审批。 

（六）市国土资源局 

审查《“三旧”改造完善集体建设用地手续申请表》及相关材料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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征求相关科室意见，指导填写《“三旧”改造地块完善集体建设用地

手续审批汇总表》及审查意见。 

1．审核权属、地类情况。对“三旧”改造用地范围内已依法登

记土地使用权（包括查封、抵押登记）的部分，核实其土地座落、

面积、用途，使用权人是否与登记信息一致，是否已进行查封及抵

押登记。对已依法登记的土地所有权部分，核实其土地座落、面积、

所有权人是否与登记信息一致；对“三旧”改造用地的地类情况，

根据历年土地变更调查图，对用地范围内的土地地类情况进行审查。 

2．审查需完善集体建设用地手续的用地是否符合土地利用总体

规划，是否在标图建库范围内，违法用地是否已落实处罚。 

（七）市房产管理局 

审查地上构筑物、构筑物权属情况，核实是否有抵押、查封等

情况，正在抵押或查封的不予办理。 

 

 

 

 

 

公开方式：依申请公开 

 

抄送：市委属各单位，市人大办，市政协办，市纪委办，市中

级法院，市检察院，中央、省属驻莞有关单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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